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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西安金花制药厂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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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年（2022 年～至今）具有不少于 5 份中药前处理设备供货合同（合同

至少涵盖我司拟采购设备类型的 60%以上）。须提供合同及合同执行证明文件，

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票和设备生产、销售、验收记录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，

并加盖投标人公章。

9.信誉要求：

投标人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




